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頁一第 二期星 日一十月七 年八七九一元公

(
渥
太
華
加
新
社
電
)
博
最
新
之
蓋
洛
 

普
民
意
抽
查
報
告
，
陶
社
首
相
個
人
聲
望
已

經
大
降
者
，
金
加
平
也
有
百
 

良
 
分
之
四
卜
一
，
英
語
加
人
百
 

勲
分
四
卜
五
，
法
語
百
分
肝
七
 

褊

，
其
他
人
士
百
分
卅
六
認
陶
 

蓋 
杜
聲
望
上
开
者J
全
加
平
均
 

洛 
有
百
分
之
九
，
英
語
加
人
百

C 聖3

日
分
七
，
法
語
加
人
百
分
十
- 

6
5
則

，
其
他
百
分
之
卜
五
。
認
爲 

望 

4

撅
 
陶
杜
聲
望
如
舊
並
無
升
降
者
 

講

，
全
加

-1-
均
百
分
四
卜
三
， 

一JU

拜
英
語
加
人
百
分
四
上
一
，
法 

降
葬 
語
加
人
百
分
四
十
五
，
其
他
 

吿 
百
分
卅
九
。

A

 

保
于
黨
領
袖
奇
勒
克
之
 

聲
望
上
升
，
全
加
平
均
有
百
分
十
二
，
英
語 

百
分
之
九
，
其
他
百
分
之
十
一
。
認
他
聲
望
 

下
降
者
，
全
加
平
均
百
分
之
十
，
英
語
百
分
 

九
，
法
語
百
分
卜
-
，
其
他
百
分4

■
六
。
認 

無
"

入
者
，
全
加
平
均
百
分
五
十
八
，
英
語 

百
分
六
 f
二
，
法
語
百
分
五
十
五
，
其
他
百
 

分
四
十
三

d

新
民
主
黨
領
袖
布
洛
實
之
聲
望
認
爲
上
 

升
者
，
全
加
平
均
百
分
十
，
英
語
百
分
十
二
 

，
法
語
百
分
六
，
其
他
百
分
十
一
。
認
爲
下
 

降
者
，
全
加
百
分
五
，
英
語
百
分
五
，
法
語 

百
分
三
，
其
他
百
分
八
。
認
爲
無
變
動
者
， 

全
加
百
分
五
卜
，
英
語
百
分
五
十
八
，
法
語 

百
分
卅
八
，
其
他
卅
九
。

全
加
有
百
分
之
六
無
法
判
斷
陶
杜
好
壊
 

，
百
分
之
廿
無
法
判
定
奇
勒
克
，
百
分
之
卅
 

一
五
無
法
判
斷
布
洛
賓
。

美
曹
太
太
持
牌
示
威 

抗
議
某
大
銀
行
失
職 

(
雲
訊
)
獲
太
陽
報
報
導
：
瑪
嘉
烈
美
 

曹
太
太
去
年
六
月
十
五
 

訴
訟
擊
敗
帝
國
商
 

業
銀
打
之
不
准
她
持
牌
抗
議
一
案
，
現
在
她 

又
再
持
牌
大
書
「
此
-
銀
行
失
了
我
的
欠
據
 

，
害
我
損
失
 
一 
萬
元
，
而
且
拒
負
責
任
」
， 

在
該
銀
行
之
格
連
維
街
夾
希
士
廷
街
雲
市
總
 

行
門
外
示
威
。

美
曹
太
太
去
年
八
月
四
日
請
域
多
利
之
 

帝
國
商
業
銀
行
代
她
收
取
滿
地
可
一
 
律
師
所
 

寫
給
她
之
欠
據
一 
萬
元
，
該
行
未
能
收
到
該
 

款
.
將
欠
據
寄
囘
給
她
，
以
強
未
寄
掛
號
， 

只
寄
普
通
信
，
信
件
並
未
斉
到
她
手
中
，
不 

知
如
何
在
郵
遞
中
遺
失
，
美
曹
太
太
後
來
要
 

求
銀
行
賠
借
該
一
欠
據
，
她
說
：
「
但
是
銀
 

行
經
理
不
肯
見
我
」
。

她
之
律
師
魯
賓
說
，
該
銀
行
完
全
不
理
 

她
，
她
乃
到
雲
旧
來
向
該
行
雲
市
總
行
持
牌
 

1/1
議
，
被
該
行
控
告
誹
謗
，
但
是
法
官
赫
泰
 

判
該
行
不
直
敗
訴
，
法
官
認
爲
只
要
她
牌
上
 

之
說
明
確
係
事
實
，
她
就
有
權
持
牌
抗
議
， 

魯
賓
小
師
說
：
此
乃
一 
件
重
要
之
民
讶
責
任
 

案
件
。誘

姦
女
童
被
判
四
年 

(
雲
訊
)
四
十
三
歲
亞
博
士
福
市
計
劃
 

顧
問
駱
澤
士
，
涉
嫌
姦
淫
卜
三
就
女
孩
一
案
 

，
訴
訟
經
年
，
終
於
上
週
三
被
二
坤
省
庭
法
 

官
海
士
判
其
有
罪
入
獄
四
年
。

購
買
「
老
道
」
彩
票
者
可
以
向
該
合
約
 

「
電
腦
計
算
總
中
心
」
之
(
地
分
公
司
 

，
直
接
要
求
，
指
定
購
買
其
心
想
要
買
 

之
號
碼
彩
票
，
電
腦
中
心
在
數
秒
鐘
之
 

內
即
可
挑
 

/II
該
號
碼
彩
票
，
是
否
已
售

出
？
是
否
有
售
？

電
腦
中
心
將
在
十
一 
月
在
全
加
各

一 
處
設
立
三
百
五
十
處
中
心
開
始
服
務
，

作
爲
人
(
：
"

共
給
警
車
俾
   

^.'-"逃
走
。 

滿
地
可
木
工
「
星
期  

:.-;讃
」
摺
彩
記
 

者
蒼
布
理
门
七
奮
 "
作
爲
人
宣
，
另
石
兩
警
 

員
陪
同
，
肘
警
耳
送
該
匪
逃
走
。
逃
匪
說
要
 

往
滿
地
可
探
 
.
其
母
後
门
殺
， 

fH 
治
抵 
lt 
母
 

寓
所
時
，
該
匪
即
令
一 
警
員
人
宝
告
知
其
母
 

，
他
及
其
餘
人
則
開
車
往
蛆
油
後
 
一，
卽
乘
記
 

者
及
警
員
卜
車
付
錢
時
，
立
'
應
警
車
逃
遁
 

，
且
在
途
中
棄
車
，
再
搶
到
另
一
尊
，
為
警
 

員
桑
普
追
捕
時
亦
被
他
射
傷
一
，
孩
匪
最
後
棄
一 

車
跑
入 
一 
購
物
中
心
内
卽
失
去
踪
跡
。 

該
匪
謡
上
"
被
捕
監
於
距
滿
濃
可
七
十
 

公
里
之
索
里
市
撬
中
，
被
控
械
儿
，
欺
詐
勒
 

索
，
入
屋
盗
竊
，
非
法
持
有
武
器
，
强
姦
等
 

罪
。
受
婚
之
呐
警
及
警
犬F

亜
磧j
均
、已
入 

醫
院
，
並
無
大
礙
。

英
國
商
業
部
，
煤
鴻
部
，
森
林
部
，
亦
與
英
 

相
尸
拉
浪
及
閣
員
多
位
會
談
，
及
贝
伯
明
罕
 

市
式
與
商
會
接
觸
。

) 
巴
律
說
會
談
印
象
認
爲
卑
詩
與
英
倫
增
 

加
留
易
乙
新
機
會
甚
多
。

.古
璧
逃
犯
身
手
不
凡 

一逃緝過程有如電影 

(
滿
地
可
加
新
/
電
)
咋
週
末
逃
犯
眉
 

傷
兩
警
逃
逸
一 
案
，
過
程
有
如
電
影
。
我
犯 

持
节
點
四
五
 

徑
手
槍
，
當
時
捫
竺
 
汽
車 

及

•<持
車
上
兩
人
爲
人
質
，
中
途
棄
車
逃
人
 

山
林
。
警
員
那
度
與
警
犬
「
亞
德
」
追
捕
， 

但
武
該
匪
射
傷
倒
地
乂
成
爲
其
俘
虜
。
以
後 

該
館
亂
要
脅
警
方
派
兩
警
員
及
一
新
聞
記
者

e

- 
市
府
要
執
行
禁
令
須
獲
省
府
批
准 
一 

- 
違
例
主
日
營
業
各
店
仍
未
見
遵
令 
一

，
(
本
報
訊
)
雲
市
胡
烈
治
市
長
昨
日
招
持
電
義
記
者
，
宣
佈
市
府
將
嚴
厲
執
布
「
主
日 

禁

if:
營
業
法
案
」
之
法
令
，
凡
係
違
反
該
法
令
之
商
店
，
均
受
到
市
府
控
告
。
但
若
已
係
被
 

列
爲
例
外
特
准
者
將
不
受
此
法
影
響

)
市
民
說
已
令
市
府
着
手
進
行
控
告
違
犯
主
日
法
案
之
商
店
， 

{H
首
要
獲
得
省
獅
司
法
廳
 

同
意
後
方
控
告
。

長
昨
日
向
違
例
主
日
營
業
之
商
店
宣
戰
，
但 

並
未
引
起
重
大
注
意
。
違
例
之
各
店
聞
言
而
 

打
哈
欠
，
全
不
在
乎
。
市
府
官
員
亦
未
見
落
 

力
。
據
稱
，
市
長
必
須
先
徵
得
省
吐
司
法
廳
 

同
意
方
可
控
告
該
等
違
例
商
店
，
至
少
要
四
 

個
月
至
一 
年
時
間
，
方
能
獲
得
省
府
之
行
動

市
長
在
電
視
匕
强
調
市
府
將
普
遍
執
行
 

該
法
案
，
否
則
超
級
市
場
及
較
大
之
公
司
將
 

紛
紛
效
尤
在
主
日
開
門
營
業
。

又
訊
：
據
省
報
今
晨
報
導
：
胡
烈
治
市

n

一

，
成
爲
首
家
電
腦
處
理
之
彩
票
，
今
後

。

不
過
市
長
說
已
經
下
令
立
即
進
行
控
告
 

之
手
續
。
市
長
說
司
法
廳
長
 
一 
定
會
批
准
而
 

且
並
不
需
等
那
麼
長
久
。
他
又
說
無
須
派
員
 

檢
查
違
例
之
東
一
街
「
超
級
價
値
」•
特
約
商
 

店
。
該
店
等
已
經
公
然
廣
告
而
且
已
實
行
主
 

日
營
業
，
有
電
視
影
片
爲
證
，
不
愁
無
證
據
 

來
控
告
。

域
多
利
司
法
廳
一 
位
律
師
說
：
寒
査
執
 

行
該
項
「
難
以
置
信
之
奇
怪
」
主
日
禁
營
業
 

法
案
，
需
時
至
少
四
個
月
方
可
完
成
，
而
且 

硏
啜
報
告
亦
不
可
能
在
明
年
之
前
向
省
議
會
 

•提
?1

市
府
最
近
請
.求
省
府
將
執
行
「
主
日
禁
 

止
營
業
法
案
」
之
職
禅
從
若
府
移
交
給
市
府
 

，
已
被
省
府
批
駁
不
准
。

東
一 
街
之
違
例
該
店
經
理
杯
特
反
應
稱
 

:
我
們
仍
將
銀
綺
在
主
日
開
門
營
業
，
市
區 

各
處
較
大
規
模
之
商
店
均
可
主
日
營
業
，
帀 

府
有
何
理
由
單
獨
控
告
我
們
？ 

I
G
A
商
店
之
管
工R
維
特
說
：
我
們 

認
爲
不
會
有
大
間
題
。
因
若
要
一
卜
令
關
閉
我 

們
，
就
得
一
律
關
閉
各
店
，
我
門
才
服
從
禁
 

令
。

市
府
牌
照
局
代
理
局
長
曉
拔
說
：
我
絲 

毫
無
能
爲
力
，
必
須
等
到
司
法
廳
長
批
准
我

(
按
：
截
稿
時
仍
未
見
電
汛
報
導
)

。

-

出版

太
陽
锻
昨

勞
資
糾
紛
野 F
罷工 

(
雲
市
加
新
社
電
)
雲
市
英
文
「太
陽
 

報
」
昨
日
無
報
出
版
，
因
該
報
之
勞
工
昨
日
 

突
行
「
野
貓
罷
工
」
，
太
陽
報
資
方
「
太
平 

洋
山
版
公
司
」
與
勞
方
「
太
平
汗
印
刷
工
會
 

」
之
争
執
焦
點
爲
紙
房
人
手
不
足
鴻
用
工
人
 

之
加
班
費
問
題
，
資
方
不
肯
付
加
班
費
•
引 

起
不
滿
•
昨
晚
變
方
暫
時
協
議
網
省
府
为
工
 

關
总
局
研
究
調
停
。
太
陽
報
今
 

將
暫
伤
软

+二
一
復
出
版• 

- 

/
6
k
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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^
©
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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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
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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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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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
a
y
r
B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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富
豪
洛
克
斐
勒
老
大
哥
撞
車

( 

(
曼
谷
美
聯
社
電
)
越
南
指
中
國
 

▲
(

美
國
紐
一 

》

飛
機
四
架
於
週
日
侵
入
其
領
空
，
在
越
 

聯
社
電
)
美
國
最
富
有
家
族
洛
克
斐
勒
 

Z  

境
三
十
公
里
內
之
上
空
飛
行
。
河
内
電
 

家
族
中
之
老
大
用
約
翰
•
D
■
洛
克
斐

H  

" 

台
謂
：
越
政
府
昨
向
中
國
駐
河
内
代
辦
 

勒
，
咋
在
此
間
一 
次
汽
車
失
事
中
喪
生
」 

3 
提
交
抗
議
照
會
，
但
爲
中
國
代
辦
所
拒
 

，
享
年
七
十
二
歲
・
他
所
乘
坐
的
汽
車

z  

4  

絕
，
理
由
是
他
不
知
情
。
該
電
台
指
其
 

(
由
其
秘
書
駕
駛
)
與
另
一
汽
車
相
撞
 
- 

3

 

中
兩
架
飛
機
飛
入
歸
寧
省
内
二
十
五
公
 

，
後
者
之
駕
駛
者
亦
身
亡
，
失
事
中
之 
6 

0  

里
的
上
空
，
另
兩
架
飛
人
高
良
省
內
三
 

第
三
輛
汽
車
駕
駛
者
則
受
傷
■
洛
克
斐
 

4  

6  

十
公
里
的
上
空
，
越
政
府
對
此
提
出
强
 

勒
家
族
有
五
兄
弟
，
死
者
排
行
第
一
，
『 

I

硬
抗
議
，
並
要
求
立
卽
停
止
此
種
侵
犯
 

年
來
退
出
政
壇
及
商
界
，
致
力
人
口
節
 
一 

0

♦ 

制
及
亞
洲
問
題
，
並
支
助
藝
術
甚
力
。• 
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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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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領空

越向中國抗議侵

0

一
狄
科
山
美

「老
道
」彩
票
電
腦
化 

司
指
定
要
買
之
號
碼 

(
渥
太
華
加
新
社
電
)
加
拿
大
「 

老
道
」
彩
票
昨
日
正
式
與
「
金
加
電
話
 

系
統
公
司
」
之
「
電
腦
計
算
總
中
心
」 

訂
約
，
每
年
付
給
兩
百
萬
 
儿
，
由
該
計
 

算
中
心
實
行
用
電
腦
計
算
機
處
理
彩
票

~

明
年
全
加
將
設
有
兩
千
個
此
類
服
務
一

判
之
死
刑
。

那
耶
夫
六
年
前
亦
曾
遇
剌
一
次
，
其
夫 

人
以
身
界
障
代
也
巾
彈
，
使
他
得
免
於
痴
， 

夫
人
後
來
傷
愈
健
仕
，
那
耶
夫
遺
有
五
名
子
 

女
，
現
均
由
英
國
當
局
派
人
武
裝
保
護
 

以 

防
意
外
。

冥王星發現有月球一 

(
華
盛
頓
美
聯
社
電
)
美
阈
海
軍
天
文
 

台
宣
佈
發
現
太
陽
系
最
遙
遠
而
又
最
小
之
其
 

王
星
亦
有
一
個
月
球
繞
行
於
其
旁
邊
，

一
月 

份
至
今
由
海
軍
天
文
台
之
天
文
望
遠
鏡

til
得 

之
多
幀
照
片
均
顯
示
該
 
一 
冥
王
星
之
星
糞
係
 

- 
月
球
，
其
王
星
之
體
積
，
直
經
太
約
爲
 
一 

千
五
百
至
 
一 
千
八
百
英
里
之
間
，
其
月
球
則
 

大
約
直
徑
爲
五
百
至
六
百
英
里
之
間
・
舞
離 

冥
王
星
僅
 
一 
千
二
百
英
里
之
遙
。

以
往
觀
念
認
爲
水
星
乃
太
陽
系
最
小
之
 

行
星
，
其
直
徑
爲
三
千
三
卜
英
里
(
地
球
直
 

徑
爲
七
千
九
百
英
里
)
，
但
今
發
現
冥
七
星
一 

方
爲
最
小
之
行
星
。

畢
加
索
两
畫
被
焚
毀 

(
里
約
熱
内
盧
厶
口
衆
社
電)
昨
週
末
一 

場
大
火
燒
毀
巴
西
里
約
熱
内
盧
市
藝
術
舘
， 

藝
術
收
藏
品
付
之
 
一
炬
，
包
括
畢
加
索
之
名
 

畫
兩
幅
在
內
，
另
外
烏
拉
圭
借
給
巴
西
展
覽
 

之
名
書
家
加
斯
亞
之
一 
生
作
品
，
亦
同
化
灰 

儘
(
按
：
多
利
士
加
西
亜
爲
最
負
盛
譽
之
現
 

代
派
書
家
，
幾
與
畢
加
索
齊
名
)

。

(
歲
次
戊
十
年
六
月
大
 

初
七
日
) 

零
售
每
份
貳
毫
 
毎
月

權領袖引起全球公-

B
b

4
4
A
b

Dî
j/

亠 

力

弦

一

V
A
酷

_上广

4

2

a
厶"
厶

八

(
莫
斯
科
美
聯
社
爆
)
蘇
聯
冲
日
逮
狗
及
毒
訊
著
名
之
蘇
籍G

太
裔
人
權
運
動
領
袖
.沙 

倫
斯
基
及
堅
士
保
.户
氏
一
控
±
他
門
叛
阈
爲
美
國
巾
央
情
報
局
担
任
間
諜
工
作
危
害
蘇
週
， 

若
經
法
庭
將
判
有
罪
，
沙
倫
斯
基
可
能
被
判
死
罪
，
堅
士
保
可
能
被
判
最
少
卜
年
苦Q
毒

 

刑
期
♦
咋
日
其
外M
控
告
立
陶
宛
人
權
運
動
領
袖
皮
雅
固
士
及
一
 
名
異
已
分
子
菲
拉
扛m

，

沙
氏
等
均
不
認
罪
。

(
巴
梁
美
聯
社
電
)
猶
商
人
權
領
袖
沙
倫
斯
基
之
夫
人
今
日
在
巴
黎
領
導
箕
裔
人
、遊
行

伊
國
前
總
理
被
刺
殺 

看
門
人
奮
勇
擒
刺
客. 

(
倫
敦
路
透
社
電
)
伊
拉
克
前
任
總
理
 

那
耶
夫
昨
日
在
英
京
倫
敦
被
 
一 
阿
拉
伯
剿
客
 

槍
擊
重
廖
致
死
，
那
耶
夫
係
從
海
德
公
園
附
 

近
之
「
洲
際
大
旅
館
」
外 

/II 步
上
的
士
時
， 

被
該
剌
客
狙
擊
。

附
近
之
「
公
園
旅
舘
」
看
門
人
四
士
凌
 

之
郞
奴
魯
士
比
見
狀
，
奮
不
顧
身
勇
追
刺
客
 

，
竟
在
路
上
將
刺
客
扭
住
・
奪
卜
其
手
槍
將
 

之
擒
獲
。

那
耶
夫
係
毋
拉
克
軍
官
，
一
九
六
八
年 

以
不
流
血
政
變
奪
取
伊
拉
克
政
權
，
自
任
總 

理
但
僅
兩
週
，
卽
被
執
政
之
軍
委
會
推
翻
放
 

逐
至
摩
洛
哥
，
他
梢
後
前
住
英
蘭
定
居
一
一 
一 

九
匕0
年
被
伊
拉
克
乱
府
作
缺
肃
裁
判
典
他
 

死
刑
，
罪
名
是
陰
謀
發
動
右
翼
政
變
。

•
浜
貝
魯
特
之
巴
解
發
言
人
喑
示
，
注
耶 

夫
係
被
伊
拉
克
現
任
政
府
派
人
幹
掉
執
:4

已

抗
議
龍
聯
迫
害
沙
倫
斯
基
等
人
權
運
動
人
士
 

及
獨
僭
，
巴
黎
非
録
裔
亦n
數
-
人
參
加
支
 

持
反
蘇
遊
行
，
英
相K
拉
漢
在
倫
敦
譴
責
蘇
 

聯
。(

華
盛
頓
美
 «

社
電
)
美
國
國
務
咨
范
 

斯
譴
貞
蘇
聯
迫
審
沙
倫
斯
基
等
已
違
反
赫
辛
 

斯
基
人
權
協
定
，
卡
特
總
統
之
新
聞
秘
書
包
 

維
路
指
責
蘇
聯
此
舉
已
引
起
全
球
公
憤
。
全 

美
各
地
猶
育
遊
行
反
蘇
，
紐
約
蘇
聯
旅
行
社
 

被
投
炸
彈
•

C

遅
太
華
加
新
社
電
)
猶
太
裔
加
人
數
 

百
在
泾
太
華
向
蘇
聯
大
吏
館
持
牌
示
威
抗
議
 

迫
審
沙
倫
斯
基
案
，
要
求
蘇
席
釋
放
猶
裔
， 

滿
地
可
猶
裔
數
百
日
夜
包
圍
蘇
聯
領
事
館
示
. 

威
抗
議
*
安
省
省
長
戴
偉
士
發
言
指
責
蘇
聯
 

，
，
促
請
加
國
政
府
向
蘇
聯
抗
議
 

又
訊
：
據C
B
C
直
視
及
電
台
廣
播
： 

加
拿
大
外
長
已
經
嚴
詞
譴
貢
蘇
聯
迫
害
人
傕
 

，
沙
倫
斯
基
案
將
可
能
影
響
國
際
緩
和
局
面
 

:
比
爲
加
國
歷
來
指
責
蘇
聯
最
嚴
厲
之
一
次

美
洲
國
家
組
織
修
憲 

熱
望
加
國 

TF. 走加入 

(
强
盛
小
加.1
社
電
)
美
洲
二
家
組
纖

可
能
在
誘
便
州m 

■m
國2
专
組
讀
常

修
改
憲
章
之
部

人
成
爲 
一
正
式
會
员
國
。

任
觀
察
委
員
市
蘭
捷
大
巫
稱
：
該
組
/
殷
近 

之
大
會
對
卯
國
话.
爲
親
善
，
若
干
代
表
曾
在
 

年
淳h
促
後
需
瀬
修
改
三
卜
年
久2
憲
章
， 

及
其
對
川
遮
更
具
吸
引
力
。
如
燭
六
年
來
僅
 

在
該
組
識
保
持
無
投
票
權
之
観
察
員
身
份
， 

一 
向
不
願
正
式
成
爲
會
員
凹
。

玻
利
維
亞
選
擧
總
統 

(
拉
巴
斯
路
透
社
電
)
代
表
軍
方
之
候
 

国
人
阿
斯
班
將
單
，
今
日
在
诚
利
維
亞

—
二 

年
來
之
第
-
次   

.18
砒
息S
中
領
先
。
崎
後
結
 

果
須
待 

末
揭
曉
。

巴
律
訪
英
促
進
貿
易

律

(
本
報
訊
)
新
民
主
黨
卑
詩
領
袖

，
現
時
正
在
訪
問
英
倫
三
週
以
鼓
瞰
英
人
來
 

卑
詩
投
資
及
增
進
英
倫
與
卑
詩
之
貿
易
。
據 

卑
詩
省
反
對
黨
領
袖
辦
公
室
發
佈
新
聞
稱
： 

巴
律
電
話
報
告
謂
第
一
週
之
訪
問
非
常
成
功
 

巴
律
係
六
月
廿
九
日
赴
英
，
隨

fr
者
有
 

乃
模
市
省
議
員
史
超
別
，
片
時
魯
拔
省
議
員
 

.
李
亞 

前
任
皇
詩
石
油
公
司
主
帝
魯
德
士
。 

巴 

報
告
稱
••
到
現
在
爲
止
已
經
會
見
 

了
英
國
最
大
之
企
業
及
金
融
界
領
袖
多
人
， 

與
及
巴
克
萊
"
際
銀
行
，
英
聯
開
發
公
司
，

(
本
報
綜
合
報
導
)
目
人
員
說
：
「
將
按
犯
法
處
理
」
，
最
近
，

越

前
，
越
南
常
局
一 

雙
方
關
於
中
派

越 
越
南
當
局
已
通
知
幾
十
名
住
在
河
內
的
華
 

船
接
運
難
 
僑
限
期
囘
國
。

的
談
判
中
橫
生
枝
節
，
設

更
爲
悪
劣
的
是
，
最
近
，
越
南
公
安
 

在
連
續
傳
訊
 
一 
批
華
僑
之
後
，
突
然

-va

重
重
障
礙
， 

國
的
難
僑
無

在
坐
船，

一 

以
莫
須
有
的
「
罪
名
」
逮
捕
申
請
囘
國
華

阻

 

撓

面
織
績
迫
害
華
僑
，
從
邊
境
 
僑
。
河
內
市
已
有
三
名
向
中
國
大
使
舘
申
 

口
岸
把
他
們
趕
囘
中
國
。 

請
囘
國
並
領
取
歸
國
證
明
書
的
華
僑
被
捕
 

越
南
當
局
採
取
的
措
施
 

。
在
胡
志
明
市
♦
越
南
當
局
宣
傳
「
華
育

之 
一 
是
不
顧
華
僑
的
願
望
和
 

要
求
，
令
他
們
限
期
離
境
， 

就
取
消
他
們
的
戶
口
、
糧k
 

和
匸
作
證
。
據
華
僑
反
映
一，

越
南
人
」
想
囘
中
國
，
可
以
寫
囘
國
申
請
 

書
.
，

是
，
有
些
華
僑
寫
了
申
請
書
，
很 

快
就
被
偸
偸
抓
走
，
突
然
「
失
蹤
」
。

六

開
始
，
越
南
當
局
每
晚
夜

南
當
局
最
近
派
公
安
人
 

M- 
間
出
動
六
卜
至
一
百
輛
汽
車
到
胡
志
明
市
 

海
防 
一
些
華
僑
家
裏
，
通 
華
僑
聚
居
的
街
总
抓
人
，
運
往
「
新
經
濟

區
」
去
。
中
越
雙
方
關
於
中
阈
派
船
接
運
 

難
僑
的
談
判
七
月
三
日
在
河
內
 s
行
第r

知
他
們
收
拾
行
李
，
限
期 

境
，
不
管
他
門
是
否
提
出

申
請
。
越
南
當
局
口
 

一 
次
會
議
。
巾
國
駐
越
南
大
汉
舘
代
表
在

〔聲
聲
要
爲
「
華
人
」
乘
船 
這
次
會
一

，
揭
露
越
市
當
局
-
面

一*c：11

囘
國
「
提
供
便
利
」
，
但
是 
爲
中
國
派
船
接
運
難
僑
設
置
重
重
障
礙
； 

，
却
指
使
公
安
人
員
告
訴
申
 

一
面
繼
績
從
邊
境
驅
趕
華
僑
；
一 
面
地
延

豆

一
面
大
造
理
論
，
妄
圖
把
拖
 

任
轉
嫁
到
中
國
方
面
的
惡
劣

•
請
囘
國
的
華
僑
，
越
南
政
府
 
接
僑
一

派
汽
車

送 
延
談
一

往
邊
境
口
岸

—從
那
裏
把
他
門
驅
逐
出
境
 
做
法
。

。
越
南
當
局
通
知
這
些
華
僑
以
後
，
便
随 

卽
吊
銷
這
些
華
僑
的
有
關
證
件
。
冇
的
華
 

僑
正
作
好
準
備
等
待
上
中
國
接
僑
船
囘
國
 

，
越
方
人
員
便
宣
傳
「
中
國
船
根
本
來
不
 

了
啦1
」
並
製
造
謠   

nr
說
：
「
中
阈
有
預
 

謀
，
要
爆
炸
船
斐
，
乘
船
危
險
！
」
以
破

▲
(

北
京
法
新
社
.雷
)
外
交
人
士
說
 

假
如
目
前
陷
於
僵
局
的
撤
僑
談
判
沒
有
 

一
麼
突
破
的
話
，
中
國
可
能
對
越
南
採
取
 

一
的
報
復
行
動
。

撤
僑
船
已
等
待
兩
週

壊
中
阈
派
船
接
連
難
僑
。
有
的
華
僑
問
， 

按
限
定
時
間
秉
了
怎
麼
辦
？
越
甫
公
安

北
京
將
採
取
報
復 

*̂*********̂̂
*̂***

方
可
控
告
違
例
各
店
，
而
且
在
控
告
之
前
必
 

須
先
給
予
各
該
店
書
面
警
告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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